
科研经费政策宣传 

 

说明：为了规范我校科研经费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确保相关人员及

时了解科研经费管理的最新政策及要求，根据《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加强中央高

校科研经费管理的意见》（征求意见稿），我们特地编制了本手册。 

 

一、科研经费管理责任 

１、学校是科研经费管理的责任主体，法人对学校科研经费管理承担领导

责任； 

２、学院（系、所、中心）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科研经费使用承担监督和

管理责任，科研经费管理绩效要纳入院系负责人业务考核范畴； 

３、科研项目负责人是科研经费使用的直接责任人，对经费使用的合规性、

真实性和有效性承担经济和法律责任。 

二、科研经费的国有属性 

1、纵向科研经费和横向科研经费都应纳入学校财务统一管理； 

2、学校使用科研经费形成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都属于国有资产，应纳

入国有资产管理，不得以任何方式隐匿、私自转让、非法占有或谋取私利。 

三、科研经费的预算管理 

1、预算编制应按照政策相符性、目标相关性和经济合理性的原则，结合实

际需要，科学、合理、真实地编制； 

2、科研项目预算一经批复原则上不予调整； 

3、加强外协、外包项目管理。纵向科研项目外协和外包任务、大额支出管

理，必须签订次级合同，在合同中明确科研任务、验收指标、外拨经费额度、拨

付方式、开户银行和帐号、无形资产归属等。合作方应提供收款单位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资质证书等相关资料。学校和项目负责

人须对业务的真实性、相关性负责。外协和外包项目合同须报审计部门备案。 

四、重要项目预算校内评审制度 

建立重要项目预算校内评审制度，并提出预算审核建议，评审重点是劳务

费，重大仪器设备等资产购置，政府采购，外协和外包。政府采购要严格按照政



府采购规定和程序编制政府采购项目预算。外协和外包必须充分论证，并严格审

核协作单位和参与人员与科研项目的相关性及关联交易的公允性。 

五、科研经费支出中严禁事项 

1、严禁以任何方式挪用、侵占、骗取科研经费； 

2、严禁编造虚假合同，编制虚假预算； 

3、严禁将科研经费转拨、转移到利益相关的单位或个人； 

4、严禁购买与科研项目无关的设备、材料； 

5、严禁虚构经济业务、使用虚假票据套取科研经费； 

6、严禁在科研经费中报销个人家庭消费支出； 

7、严禁虚列、伪造名单，虚报冒领劳务费； 

8、严禁借科研协作之名，将科研经费挪作它用； 

9、严禁设立帐外资金或“小金库”。  

六、会计审核监督 

1、严格票据审核，报销发票时应附明细单等有效证明，杜绝虚假票据； 

2、发放给个人的劳务报酬和助研津贴，要严格审核发放人员资格、标准，

一律通过个人银行卡发放，不能发放现金； 

3、购买货物或服务要严格执行国家关于政府采购、招投标、资产管理等规

定。 

七、审计监督检查 

科研经费使用管理纳入学校审计部门常规工作： 

1、对全部科研项目实施抽查审计； 

2、对重大、重点科研项目开展全过程跟踪审计。 

八、责任追究制度 

1、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将专项审计、中期财务检查、财务验收和绩效评价等

结果作为项目申请和科研经费预算分配的重要依据； 

2、建立科研单位和人员动态诚信档案系统。对有不良记录者的单位和个人，

予以停拨经费或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中止项目并取消其以后若干年度申请国家

科研项目的资格； 

3、对发生违纪违法问题的单位和个人，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



等规定严肃处理，依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罚或处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

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西南交通大学计财处 

     2012年 9月 21日 


